
关于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

公司2020年度第一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公告编号：2020年度第10号

根据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发〔2019〕35号）、

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1号：关联交易》及相关规定，

现将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或“公司”）与

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）累计重大关联

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

2020年度，除已经重大关联交易审议通过的交易外，泰康资产与

泰康人寿或其控股子公司之间发生的一般关联交易列表如下：

已发生一般关联交易

序号 时间 交易概述 交易类型
关联交易金额

（元）

1 2020/1/8

泰康人寿续期交银国信-稳健 1556号

集合资金信托计划,泰康资产担任财

务顾问

服务类 276,000.00

2 2020/1/3

泰康人寿认购昆仑信托-稳健二号集

合资金信托计划，泰康资产担任财务

顾问

服务类 3,930,000.00

3 2020/1/6
泰康人寿认购泰康-首开回龙观商业

不动产债权投资计划
资金运用 600,000.00

4 2020/1/7

泰康人寿、泰康集团认购渤海信托

-2019 保和 10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，

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服务类 12,180,000.00

5 2020/1/7

泰康人寿、泰康集团认购渤海信托

-2019 保和 1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，

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服务类 6,930,000.00

6 2020/1/20
泰康人寿认购泰康-武汉地产棚改项

目债权投资计划（二期）
资金运用 11,500,000.00

7 2020/1/20 泰康人寿、泰康集团认购华润信托- 服务类 17,100,000.00



鼎新 279 号项目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，

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8 2020/2/5

泰康人寿认购百瑞恒益706号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（普洛斯 02 期），泰康

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服务类 240,000.00

9 2020/2/5

泰康人寿、泰康集团认购百瑞恒益

70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普洛斯 03

期），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服务类 3,840,000.00

10 2020/2/21
泰康人寿认购光大•弘腾 11号集合资

金信托计划，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服务类 1,750,000.00

11 2020/2/24

SPV 珠海横琴康元资产管理有限责任

公司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稳利流动

性资管产品

资金运用 596,071.23

12 2020/2/24
SPV 上海芃昉认购泰康资产发行的稳

利流动性资管产品
资金运用 22,100.00

13 2020/3/6

泰康人寿、泰康集团认购百瑞富诚

426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（湖北粮

油），泰康资产担任财务顾问

服务类 4,800,000.00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

泰康人寿为公司股东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的法人，根

据监管规定为公司的关联方。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

本次关联交易的关联方为泰康人寿，截至目前，关联方基本情况

如下：

企业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
91110114MA009UEL9Q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

住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-1 号(泰康中关



村创新中心)1层

法定代表人 陈东升

注册资本 300000 万元人民币

成立日期 2016-11-28

营业期限 2016-11-28 至 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

开展各类人民币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,其中包括各

类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(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)、

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;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

保业务;开展为境内外的保险机构代理保险、检验、

理赔等业务;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范

围内,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险

业务;开展保险咨询业务;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

用业务;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务;开展经中国保险监

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。(企业依法自主选择

经营项目,开展经营活动;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,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;不得

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)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

上述关联交易包括：①泰康人寿认购的信托计划，由泰康资产担

任项目财务顾问；②泰康人寿投资泰康资产发行的债权投资计划；③

泰康人寿的控股子公司购买泰康资产发行的保险资产管理产品。



四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。

上述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条款以及公平、公正的市场化原则，

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

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本公告所述各项关联交易的具体经办部门包括基础设施及不动

产投资中心、金融产品投资部和投后管理部。根据公司《关联交易管

理办法》及公司投资会议等相关规定，相关交易决策已经公司发行投

资委员会（“发投会”）、泰康资产金融产品投资委员会（“产投会”）

审查，并于 2020 年 3月 13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

会第二次会议，及 2020 年 3月 21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

议审议通过，由独立董事发表了意见。

五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对本公

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责，愿意接受有

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

起10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反映。
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0 年 6月 19 日


